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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

药品从出厂到医院加价65倍
3毛钱注射液医院竟卖21元，各方利益均沾致药价虚高

本报综合央视、中青报
等 消 息 出 厂 价 为 每 支
0 . 3 2 元 ，医 院 零 售 价 为
21 . 26元，中间利润竟然高
达6500%以上。一些地方常
用药品出厂价和医院零售价
之间存在巨大差价。

央视《每周质量报告》
20日对高药价进行调查。专
家指出，之所以形成这么高
的利润，一个重要原因是药
品招投标的中标价定得很离
谱。

此外，医药代表、医药
公司、医院、医生利益均沾
的模式是药品招投标过程
中的“潜规则”，只要这个

“潜规则”不改变，药品中
标价就很难回归到合理范
围。

央视记者调查发现，一
些常用的药品中标价比出厂
价高很多。记者随机选取20
种常用药品，结果发现这些
药品从出厂到医院中间利润
都超过了500%。

多位医药行业从业人士
反映，药品的超高利润在业
内绝非个别现象。

业内人士提供了一些药
品价格目录，涉及上百家药
厂的上万种药品的出厂价和
医院零售价。一些治疗肺炎、
胃炎和止痛的常用药品，从
出厂到医院零售的中间利润
都超过了400%。最离谱的两
种药利润分别超过3400%、
6500%。

后经记者调查核实，业
内人士提供的上述价格基本
属实。

为了遏制药品虚高定
价，发改委也为每一种药品
制定了最高零售价，要求医
院零售价不得超过，被业内
视为“天花板价”。但现实情
况是，“天花板价”与出厂价
相比更是高得离谱。

那么，“天花板价”又
是如何制定的呢？记者多
方联系价格主管部门，同
样没有得到正面回应，成
为继中标价之后的又一个

巨大问号。
专家强调，只要医药

公司、医院、医生，包括药
品招投标管理部门等各个
环节利益均沾的“潜规则”
不改变，药品中标价就很
难回归到合理范围。解决
药价虚高，除了要整治药
品招投标中的种种乱象，
还应当对药品加成政策进
行调整。

据央视、中青报报道

“天花板价”依然超高

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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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最离谱的两种药

正常情况下

药价产生过程

药名 氢溴酸高乌甲素注射液 盐酸奈福泮注射液

厂家 天津药业集团新郑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方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
规格 2毫升4毫克 2毫升20毫克

出厂价 每支0 . 52元 每支0 . 32元

中标价 16元 18 . 49元

医院零售价 18 . 4元 21 . 26元

中间利润 3438% 超6500%

第一步：厂家把成本算出后报到国
家发改委物价司或各地物价部门，由其
根据申报成本核算及市场实际情况，确
定一个“最高零售价”。

第二步：此后，由各省的卫生厅主
持招标，产生一个“省级中标价”。

第三步：在“中标价”的基础上顺加
15%，形成“医院零售价”，这15%的加
成，就是留给医院的利润。

举例来说，如果物价部门给某款药
品定了最高零售价是15元，某省进行招
标后，中标价为10元，那么该省此药的
医院零售价为11 . 5元。这1 . 5元就是医
院的合法利润。





药品投标和定价的工作并不是由
药厂来运作的，而是由专业的医药代
理公司负责操作。

医药公司会考虑药进入医院以后
经历的每个环节、每个科室、每个医生
需要得到多少利润，把这个价格加上
后形成招标价格。

在药品中间利润分配过程中，医
药代理公司、医院、医生等各个环节的
分配比例基本是固定的，只有抬高中
标价，从而抬高中间利润，各个环节才
能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。

医院除赚15%的合
法利润外，还有更多回
扣。

“潜规则”情况下

药价产生过程

○

○

药价水分产生过程

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

日电 就在北京某医院被
媒 体 曝 光 以 利 润 高 于
2000%的价格销售克林霉
素磷酸酯注射液的同时，
河南、山东、山西等地却通
过新的采购机制，以高于
成本价几分钱的价格销售
着这种大众最常见的抗生
素。近日，国务院医改办有
关负责人表示，这种巨大
的差异归咎于各地推行基
本药物采购工作的进程快
慢。

该负责人举例说，
2ml：0 . 3g规格的克林霉素
磷酸酯注射液，出厂价0 . 6

元，在北京地区的采购价
是11元，在实行了基本药
物采购机制的河南省采购
价是0 . 67元，山东省是0 . 7

元，山西0 . 68元。
该负责人称，目前有

北京等9个省(区、市)未严
格按照新机制采购或未
出台文件。他表示，新的
招标采购办法突出强调
了招采合一、量价挂钩、

“双信封”制、财政付款、
全程监管、公开透明，尽
可能减少人为因素的干
扰。其主要目的是优先保
证药品质量，有效降低药
品价格。

国务院医改办：

药价虚高因未实行
基本药物采购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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